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季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48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季洲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

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叁年內支付公庫新臺幣貳拾萬元。扣案第二

級毒品大麻壹包（驗餘淨重：叁點陸肆捌玖公克）沒收銷燬；含

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咖啡包拾包（驗

餘淨重總計：拾玖點玖陸公克）、手機壹支均沒收。

　　事　實

張季洲明知大麻、「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分別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列管的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不得販賣，竟意圖

營利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的犯意，於民國113年6

月18日15時23分，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ason」，在

「瑟瑟群」群組，發佈「裝備花草（起訴書誤載為蘆草）都可以

找我喔」隱含販售毒品意思的資訊供不特定多數人瀏覽。警員發

現該資訊後即喬裝買家與張季洲聯繫，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

900元，購買4公克大麻及10包含「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

成分咖啡包（下稱毒品咖啡包），張季洲並於113年6月19日21時

53分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再與警員共同步行至光

復路1段99巷口，由張季洲將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交付警員

收受後，當場遭警員逮捕而未遂。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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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張季洲及辯護人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審理過程中也沒有

提出任何異議。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於警詢、偵查、準備程序與審理對於犯罪事實坦承不諱

（偵卷第9頁至第12頁、第37頁至第38頁；本院卷第44頁、

第85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對話紀錄及群組訊息、對話

譯文各1份（偵卷第8頁正背面、第26頁至第27頁、第30頁背

面至第32頁背面），及扣案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與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

定書各1份（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可以佐證，足

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

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論罪法條：

（一）被告交付毒品的對象，實際上是警員，事實上無法完成毒

品交易，在被告已經著手交付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的情況

下，只能論以未遂，所以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及

第4條第6項、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二）又被告持有大麻的低度行為，應該被販賣的高度行為吸

收，不用另外論罪。

二、被告基於一次販賣毒品的意思，出售大麻及毒品咖啡包，同

時觸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屬

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販賣

第二級毒品未遂罪。

三、刑罰減輕事由：　　　

（一）被告實際上並未成功販售毒品而獲利，屬於未遂犯，所造

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二）被告自始坦承販賣毒品，並且於偵查、審理自白犯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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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

罰。

（三）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被告雖然向警方指證販售大麻給自己的人，但是該案目前

仍在偵辦中，尚未查獲任何販售或轉讓毒品的事實（本院

卷第93頁至第101頁），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四）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1.如果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然過重的

話，可以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而所謂

的「顯可憫恕」，是指被告犯行存在情輕法重情況，客觀

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然失衡、過

於苛刻，值得讓人憫恕的情形。

　　2.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並且積極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來源，犯

後態度良好，又被告販賣毒品的對象只有1人，數量及所

獲利益都不算太多，與販賣大量毒品獲取暴利的大毒梟或

中上盤賣家顯然不相同，再加上被告目前27歲，還算年

輕，也有正當的工作（本院卷第48頁），考慮以上被告符

合的減刑事由之後，最低的處斷刑度為2年6月，對比被告

的犯後態度、犯罪情節、犯罪動機、年紀及經濟狀況，不

免過於苛刻，嚴厲的刑罰對於被告的生活維持更沒有任何

幫助，客觀上確實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屬於值得讓人

憫恕的情形，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

刑。

（五）被告有多數可以減輕處罰規定的適用，依刑法第70條規

定，遞減之。

四、量刑：

（一）審酌毒品對於個人與社會產生嚴重、廣泛的危害，被告竟

然漠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的禁令與刑罰，意圖營利販賣第

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助長大麻、毒品咖啡包流通，危

害社會治安與他人健康，實在應該加以譴責，幸好被告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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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及時查獲，大麻、毒品咖啡包沒有成功販售出去，又

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

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沒有前科，素行良好，於準備程序說自己大

學肄業的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月收入約6至8萬元，與

朋友同住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積極供述毒品來源協助警

方查緝，預計販售價值9,900元的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等一

切因素，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的理由：

（一）被告不曾因為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1

頁）。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

節省，相信被告確實知道自己的錯誤，具有反省的能力，

歷經本案偵查、審理程序，被告應該已經獲得教訓，再加

上被告還算年輕，也有工作的能力，如果被告必須入監執

行有期徒刑的話，將強制被告與大眾社會脫離，不利於被

告維持生活，法院認為暫時不對被告處罰是比較適當的，

因此根據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

（二）由於被告販賣毒品行為，是法律規定的重罪，有相當程度

的嚴重性，即便法院宣告緩刑，被告造成的社會成本仍然

應該納入考量，為了讓被告能從本案深切獲取教訓，遠離

毒品的殘害，避免重蹈覆轍，以被告有工作能力的經濟狀

況為基礎，按照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要求被告應

該於判決確定日起3年內支付公庫20萬元。　　　

六、沒收的說明：

（一）違禁物：

　　1.扣案植株1包（淨重：3.6623公克；驗餘淨重：3.6489公

克），鑑定後，確實為第二級毒品大麻，屬於違禁物，有

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52

頁），也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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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扣案黃色粉末10包（淨重總計：20.49公克；驗餘淨重總

計：19.96公克），鑑定後，確實含有第三級毒品「3,4-

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為毒品咖啡包，屬於違禁

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

卷第47頁至第48頁），同樣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

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手機1支沒收：

　　　被告於警詢供稱：我使用扣案手機與警員聯絡販賣毒品等

語（偵卷第10頁背面），可以確認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

有，而且屬於犯罪所用之物，應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條第1項的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

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儀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冠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王麗芳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童泊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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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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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8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季洲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叁年內支付公庫新臺幣貳拾萬元。扣案第二級毒品大麻壹包（驗餘淨重：叁點陸肆捌玖公克）沒收銷燬；含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咖啡包拾包（驗餘淨重總計：拾玖點玖陸公克）、手機壹支均沒收。
　　事　實
張季洲明知大麻、「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的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的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18日15時23分，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ason」，在「瑟瑟群」群組，發佈「裝備花草（起訴書誤載為蘆草）都可以找我喔」隱含販售毒品意思的資訊供不特定多數人瀏覽。警員發現該資訊後即喬裝買家與張季洲聯繫，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900元，購買4公克大麻及10包含「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咖啡包（下稱毒品咖啡包），張季洲並於113年6月19日21時53分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再與警員共同步行至光復路1段99巷口，由張季洲將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交付警員收受後，當場遭警員逮捕而未遂。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張季洲及辯護人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審理過程中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於警詢、偵查、準備程序與審理對於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偵卷第9頁至第12頁、第37頁至第38頁；本院卷第44頁、第85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對話紀錄及群組訊息、對話譯文各1份（偵卷第8頁正背面、第26頁至第27頁、第30頁背面至第32頁背面），及扣案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各1份（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可以佐證，足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論罪法條：
（一）被告交付毒品的對象，實際上是警員，事實上無法完成毒品交易，在被告已經著手交付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的情況下，只能論以未遂，所以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及第4條第6項、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二）又被告持有大麻的低度行為，應該被販賣的高度行為吸收，不用另外論罪。
二、被告基於一次販賣毒品的意思，出售大麻及毒品咖啡包，同時觸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屬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
三、刑罰減輕事由：　　　
（一）被告實際上並未成功販售毒品而獲利，屬於未遂犯，所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二）被告自始坦承販賣毒品，並且於偵查、審理自白犯罪，可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三）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被告雖然向警方指證販售大麻給自己的人，但是該案目前仍在偵辦中，尚未查獲任何販售或轉讓毒品的事實（本院卷第93頁至第101頁），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四）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1.如果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然過重的話，可以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而所謂的「顯可憫恕」，是指被告犯行存在情輕法重情況，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然失衡、過於苛刻，值得讓人憫恕的情形。
　　2.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並且積極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來源，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販賣毒品的對象只有1人，數量及所獲利益都不算太多，與販賣大量毒品獲取暴利的大毒梟或中上盤賣家顯然不相同，再加上被告目前27歲，還算年輕，也有正當的工作（本院卷第48頁），考慮以上被告符合的減刑事由之後，最低的處斷刑度為2年6月，對比被告的犯後態度、犯罪情節、犯罪動機、年紀及經濟狀況，不免過於苛刻，嚴厲的刑罰對於被告的生活維持更沒有任何幫助，客觀上確實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屬於值得讓人憫恕的情形，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五）被告有多數可以減輕處罰規定的適用，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量刑：
（一）審酌毒品對於個人與社會產生嚴重、廣泛的危害，被告竟然漠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的禁令與刑罰，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助長大麻、毒品咖啡包流通，危害社會治安與他人健康，實在應該加以譴責，幸好被告遭警方及時查獲，大麻、毒品咖啡包沒有成功販售出去，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沒有前科，素行良好，於準備程序說自己大學肄業的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月收入約6至8萬元，與朋友同住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積極供述毒品來源協助警方查緝，預計販售價值9,900元的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等一切因素，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的理由：
（一）被告不曾因為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1頁）。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相信被告確實知道自己的錯誤，具有反省的能力，歷經本案偵查、審理程序，被告應該已經獲得教訓，再加上被告還算年輕，也有工作的能力，如果被告必須入監執行有期徒刑的話，將強制被告與大眾社會脫離，不利於被告維持生活，法院認為暫時不對被告處罰是比較適當的，因此根據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
（二）由於被告販賣毒品行為，是法律規定的重罪，有相當程度的嚴重性，即便法院宣告緩刑，被告造成的社會成本仍然應該納入考量，為了讓被告能從本案深切獲取教訓，遠離毒品的殘害，避免重蹈覆轍，以被告有工作能力的經濟狀況為基礎，按照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要求被告應該於判決確定日起3年內支付公庫20萬元。　　　
六、沒收的說明：
（一）違禁物：
　　1.扣案植株1包（淨重：3.6623公克；驗餘淨重：3.6489公克），鑑定後，確實為第二級毒品大麻，屬於違禁物，有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52頁），也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
　　2.扣案黃色粉末10包（淨重總計：20.49公克；驗餘淨重總計：19.96公克），鑑定後，確實含有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為毒品咖啡包，屬於違禁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同樣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手機1支沒收：
　　　被告於警詢供稱：我使用扣案手機與警員聯絡販賣毒品等語（偵卷第10頁背面），可以確認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而且屬於犯罪所用之物，應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的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儀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冠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王麗芳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童泊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季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48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季洲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
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叁年內支付公庫新臺幣貳拾萬元。扣案第二
級毒品大麻壹包（驗餘淨重：叁點陸肆捌玖公克）沒收銷燬；含
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咖啡包拾包（驗
餘淨重總計：拾玖點玖陸公克）、手機壹支均沒收。
　　事　實
張季洲明知大麻、「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分別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列管的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不得販賣，竟意圖
營利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的犯意，於民國113年6
月18日15時23分，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ason」，在「
瑟瑟群」群組，發佈「裝備花草（起訴書誤載為蘆草）都可以找
我喔」隱含販售毒品意思的資訊供不特定多數人瀏覽。警員發現
該資訊後即喬裝買家與張季洲聯繫，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90
0元，購買4公克大麻及10包含「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
分咖啡包（下稱毒品咖啡包），張季洲並於113年6月19日21時53
分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再與警員共同步行至光復路1段
99巷口，由張季洲將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交付警員收受後
，當場遭警員逮捕而未遂。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張季洲及辯護人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審理過程中也沒有
    提出任何異議。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於警詢、偵查、準備程序與審理對於犯罪事實坦承不諱
    （偵卷第9頁至第12頁、第37頁至第38頁；本院卷第44頁、
    第85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對話紀錄及群組訊息、對話
    譯文各1份（偵卷第8頁正背面、第26頁至第27頁、第30頁背
    面至第32頁背面），及扣案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與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
    定書各1份（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可以佐證，足
    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
    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論罪法條：
（一）被告交付毒品的對象，實際上是警員，事實上無法完成毒
      品交易，在被告已經著手交付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的情況下
      ，只能論以未遂，所以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及第4
      條第6項、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二）又被告持有大麻的低度行為，應該被販賣的高度行為吸收
      ，不用另外論罪。
二、被告基於一次販賣毒品的意思，出售大麻及毒品咖啡包，同
    時觸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屬
    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販賣
    第二級毒品未遂罪。
三、刑罰減輕事由：　　　
（一）被告實際上並未成功販售毒品而獲利，屬於未遂犯，所造
      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二）被告自始坦承販賣毒品，並且於偵查、審理自白犯罪，可
      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
      罰。
（三）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被告雖然向警方指證販售大麻給自己的人，但是該案目前
      仍在偵辦中，尚未查獲任何販售或轉讓毒品的事實（本院
      卷第93頁至第101頁），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四）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1.如果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然過重的
      話，可以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而所謂
      的「顯可憫恕」，是指被告犯行存在情輕法重情況，客觀
      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然失衡、過
      於苛刻，值得讓人憫恕的情形。
　　2.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並且積極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來源，犯
      後態度良好，又被告販賣毒品的對象只有1人，數量及所
      獲利益都不算太多，與販賣大量毒品獲取暴利的大毒梟或
      中上盤賣家顯然不相同，再加上被告目前27歲，還算年輕
      ，也有正當的工作（本院卷第48頁），考慮以上被告符合
      的減刑事由之後，最低的處斷刑度為2年6月，對比被告的
      犯後態度、犯罪情節、犯罪動機、年紀及經濟狀況，不免
      過於苛刻，嚴厲的刑罰對於被告的生活維持更沒有任何幫
      助，客觀上確實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屬於值得讓人憫
      恕的情形，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五）被告有多數可以減輕處罰規定的適用，依刑法第70條規定
      ，遞減之。
四、量刑：
（一）審酌毒品對於個人與社會產生嚴重、廣泛的危害，被告竟
      然漠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的禁令與刑罰，意圖營利販賣第
      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助長大麻、毒品咖啡包流通，危
      害社會治安與他人健康，實在應該加以譴責，幸好被告遭
      警方及時查獲，大麻、毒品咖啡包沒有成功販售出去，又
      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
      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沒有前科，素行良好，於準備程序說自己大
      學肄業的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月收入約6至8萬元，與
      朋友同住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積極供述毒品來源協助警
      方查緝，預計販售價值9,900元的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等一
      切因素，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的理由：
（一）被告不曾因為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1頁）
      。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相信被告確實知道自己的錯誤，具有反省的能力，歷經
      本案偵查、審理程序，被告應該已經獲得教訓，再加上被
      告還算年輕，也有工作的能力，如果被告必須入監執行有
      期徒刑的話，將強制被告與大眾社會脫離，不利於被告維
      持生活，法院認為暫時不對被告處罰是比較適當的，因此
      根據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
（二）由於被告販賣毒品行為，是法律規定的重罪，有相當程度
      的嚴重性，即便法院宣告緩刑，被告造成的社會成本仍然
      應該納入考量，為了讓被告能從本案深切獲取教訓，遠離
      毒品的殘害，避免重蹈覆轍，以被告有工作能力的經濟狀
      況為基礎，按照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要求被告應
      該於判決確定日起3年內支付公庫20萬元。　　　
六、沒收的說明：
（一）違禁物：
　　1.扣案植株1包（淨重：3.6623公克；驗餘淨重：3.6489公
      克），鑑定後，確實為第二級毒品大麻，屬於違禁物，有
      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52
      頁），也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
　　2.扣案黃色粉末10包（淨重總計：20.49公克；驗餘淨重總
      計：19.96公克），鑑定後，確實含有第三級毒品「3,4-
      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為毒品咖啡包，屬於違禁
      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
      卷第47頁至第48頁），同樣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
      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手機1支沒收：
　　　被告於警詢供稱：我使用扣案手機與警員聯絡販賣毒品等
      語（偵卷第10頁背面），可以確認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
      有，而且屬於犯罪所用之物，應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條第1項的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儀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冠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王麗芳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童泊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季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8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季洲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叁年內支付公庫新臺幣貳拾萬元。扣案第二級毒品大麻壹包（驗餘淨重：叁點陸肆捌玖公克）沒收銷燬；含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咖啡包拾包（驗餘淨重總計：拾玖點玖陸公克）、手機壹支均沒收。
　　事　實
張季洲明知大麻、「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的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的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18日15時23分，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Jason」，在「瑟瑟群」群組，發佈「裝備花草（起訴書誤載為蘆草）都可以找我喔」隱含販售毒品意思的資訊供不特定多數人瀏覽。警員發現該資訊後即喬裝買家與張季洲聯繫，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900元，購買4公克大麻及10包含「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咖啡包（下稱毒品咖啡包），張季洲並於113年6月19日21時53分前往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再與警員共同步行至光復路1段99巷口，由張季洲將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交付警員收受後，當場遭警員逮捕而未遂。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張季洲及辯護人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審理過程中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於警詢、偵查、準備程序與審理對於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偵卷第9頁至第12頁、第37頁至第38頁；本院卷第44頁、第85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對話紀錄及群組訊息、對話譯文各1份（偵卷第8頁正背面、第26頁至第27頁、第30頁背面至第32頁背面），及扣案大麻1包及毒品咖啡包10包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各1份（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第52頁）可以佐證，足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論罪法條：
（一）被告交付毒品的對象，實際上是警員，事實上無法完成毒品交易，在被告已經著手交付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的情況下，只能論以未遂，所以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及第4條第6項、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二）又被告持有大麻的低度行為，應該被販賣的高度行為吸收，不用另外論罪。
二、被告基於一次販賣毒品的意思，出售大麻及毒品咖啡包，同時觸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屬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
三、刑罰減輕事由：　　　
（一）被告實際上並未成功販售毒品而獲利，屬於未遂犯，所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二）被告自始坦承販賣毒品，並且於偵查、審理自白犯罪，可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三）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被告雖然向警方指證販售大麻給自己的人，但是該案目前仍在偵辦中，尚未查獲任何販售或轉讓毒品的事實（本院卷第93頁至第101頁），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
（四）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1.如果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然過重的話，可以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有明文規定，而所謂的「顯可憫恕」，是指被告犯行存在情輕法重情況，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然失衡、過於苛刻，值得讓人憫恕的情形。
　　2.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並且積極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來源，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販賣毒品的對象只有1人，數量及所獲利益都不算太多，與販賣大量毒品獲取暴利的大毒梟或中上盤賣家顯然不相同，再加上被告目前27歲，還算年輕，也有正當的工作（本院卷第48頁），考慮以上被告符合的減刑事由之後，最低的處斷刑度為2年6月，對比被告的犯後態度、犯罪情節、犯罪動機、年紀及經濟狀況，不免過於苛刻，嚴厲的刑罰對於被告的生活維持更沒有任何幫助，客觀上確實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屬於值得讓人憫恕的情形，應該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五）被告有多數可以減輕處罰規定的適用，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量刑：
（一）審酌毒品對於個人與社會產生嚴重、廣泛的危害，被告竟然漠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的禁令與刑罰，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助長大麻、毒品咖啡包流通，危害社會治安與他人健康，實在應該加以譴責，幸好被告遭警方及時查獲，大麻、毒品咖啡包沒有成功販售出去，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沒有前科，素行良好，於準備程序說自己大學肄業的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月收入約6至8萬元，與朋友同住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積極供述毒品來源協助警方查緝，預計販售價值9,900元的大麻及毒品咖啡包等一切因素，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的理由：
（一）被告不曾因為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1頁）。又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相信被告確實知道自己的錯誤，具有反省的能力，歷經本案偵查、審理程序，被告應該已經獲得教訓，再加上被告還算年輕，也有工作的能力，如果被告必須入監執行有期徒刑的話，將強制被告與大眾社會脫離，不利於被告維持生活，法院認為暫時不對被告處罰是比較適當的，因此根據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
（二）由於被告販賣毒品行為，是法律規定的重罪，有相當程度的嚴重性，即便法院宣告緩刑，被告造成的社會成本仍然應該納入考量，為了讓被告能從本案深切獲取教訓，遠離毒品的殘害，避免重蹈覆轍，以被告有工作能力的經濟狀況為基礎，按照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要求被告應該於判決確定日起3年內支付公庫20萬元。　　　
六、沒收的說明：
（一）違禁物：
　　1.扣案植株1包（淨重：3.6623公克；驗餘淨重：3.6489公克），鑑定後，確實為第二級毒品大麻，屬於違禁物，有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52頁），也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
　　2.扣案黃色粉末10包（淨重總計：20.49公克；驗餘淨重總計：19.96公克），鑑定後，確實含有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成分，為毒品咖啡包，屬於違禁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同樣是被告預計販售的毒品，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扣案手機1支沒收：
　　　被告於警詢供稱：我使用扣案手機與警員聯絡販賣毒品等語（偵卷第10頁背面），可以確認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而且屬於犯罪所用之物，應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的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儀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冠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王麗芳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童泊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